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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省花蓮縣光復鄉第 18 屆鄉長選舉、第 21 屆鄉民代表選舉暨村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4 日 ( 星期六 ) 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
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光復鄉鄉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林
清
水

45
年
3
月
22
日

男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碩

士

國立屏東農專畢業

光豐地區農會總幹事

中國國民黨花蓮縣黨部副主委、光復鄉黨部主委

光復鄉保安寺總幹事、董事長

光復鄉後備軍人輔導中心主任

預官 28 期步兵少尉排長

2

K
an
iu
‧
N
am
oh

吳
明
修

49
年
1
月
12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花蓮縣立北富國小

高雄市立前鎮國中

省立花蓮工業職業學校附設

工業職業補習學校

國立空中大學附設空中專科

進修學校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科員

花蓮縣光復鄉公所村幹事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科員、代理科長

花蓮縣光復鄉砂荖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社團法人花蓮縣婦女公共事務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3
鄭
桂
鐘

45
年
8
月
25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光復國中

光復鄉民代表第 16、17、20 屆

花蓮縣土木工會監事

花蓮光復鄉鄭姓宗親會光復分會長

光復奉天宮管理委員會總幹事

一、服務好親切－公所是你的好鄰居，講自己的話也通。

二、農產好價錢－公所建立品牌帶農友去行銷。

三、老人好照顧－開辦中央廚房統一供餐沒煩惱。

四、青年好返鄉－結合台糖開創全新產業機會。

五、土地好保障－積極辦理保留地業務確保原住民土地權。

六、生活好便利－偏遠老人計程車專案補貼。

光復鄉鄉民代表第一選舉區候選人 ( 區域 )( 大華村、大安村、大同村、大進村、大平村、大馬村、東富村、西富村、南富村、北富村 )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林
泰
旭

51
年
9
月
14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中華商工畢業

調解委員會主席

民防中隊長

後憲聯誼會會長

鄉民代表會主席

光復社教站委員

三玄宮顧問

光復高職家長會長

一、關懷弱勢族群、爭取政府對基本生活更多的照顧。

二、落實民意，爭取地方建設、熱心為民服務。

三、落實環境保護與生態永續發展。

四、鼓勵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結合地方特色文化促進觀光旅遊經濟效益。

五、著重老人及孩童福利服務。

六、接受鄉民的陳情，配合鄉民的需求，積極的向上級爭取經費建設地方。

七、有效率的全力監督公所施政，務求以民意為依歸。

2
曾
悅
莓

50
年
11
月
14
日

女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省立花蓮高商

婦聯青溪主任委員

婦女會秘書

婦女會常務理事

花蓮客屬分會副會長

光復鄉民代表會主席

光復鄉民代表會代表

一、要求首長重視鄉內人才，予以適才適用。

二、深耕基層、傾聽民意、服務優先。

三、強力監督鄉政各項建設。

四、落實鄉親們的請託，爭取新住民及弱勢團體各項福利。

五、保障婦女權益、重視老人及兒童福利、提升生活品質。

六、解決民眾困難、盡心竭力爭取民眾福祉、不負百姓所託。

七、全力配合鄉政推動使光復鄉更加繁榮。

八、為民服務終身不變、一人當選全家服務。

3
廖
翊
鈞

67
年
10
月
18
日

男
桃
園
市

無 中華工商畢業
第二十屆鄉民代表

祥昱建設公司顧問

一、關懷弱勢族群，爭取政府對其基本生活更多的照顧。

二、全力監督鄉政財源的合理支配。

三、接受鄉民陳情，積極向上級爭取經費建設地方。

四、監督公所加強對本鄉觀光資源的開發及宣導。

五、監督公所加強本鄉農特產品的研發及推展。

4
陳
膺
毅

68
年
4
月
4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大漢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科
花蓮縣政府代理科員

花蓮縣政府約用人員

一、善盡民意代表職責，充分反映基層民意，做好為民服務重任。

二、理性監督鄉政營運，嚴格審查預算編列，積極爭取地方建設。

三、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提升優質生活品質，爭取多元就業機會。

四、建立偏處監視系統，加強各村社區巡守，杜絕交通治安死角。

五、加強資源回收利用，推動生態保育工作，營造花園綠地環境。

六、落實關懷照顧老人、婦幼、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戶等的福利。

七、建設鄉里基礎設施，路要平、燈要亮、溝要通。

八、通盤檢討都市計畫，善用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再創光復榮景。

5
鍾
貴
雄

62
年
7
月
21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環球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副

學士

花蓮高工鑄造科

光復國中

光復國小

立委助理

議員助理

代表助理

光復國中家長會副會長

大進國小家長會副會長

花蓮縣社會關懷協會理事長

一、主動發現民眾問題，陳情明快處理。

二、規劃觀光夜市。

三、需求式公共運輸系統建構。

四、爭取新住民專用活動會館。

五、蚊子館活化。

六、舉辦活動活絡地方。

七、鄉校結合增強聯動。

八、太陽能推廣。

6
林
淑
清

57
年
11
月
7
日

女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太巴塱國小

光復國中

國立花蓮高工

現任第二十屆鄉民代表

光復三玄宮管理委員會委員

大華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采音國樂協會總幹事

國立花蓮高工中區校友會前會長

花卉紅負責人

國際佛光會光復分會副會長

一、全力監督鄉公所各項施政。

二、接受鄉民各項陳情案件、並落實追蹤完成。

三、積極推動社區、社團發展、爭取經費挹注。

四、關懷弱勢、長者及低收入戶者的服務。

五、支持文化觀光、農業發展、增加鄉民經濟提昇。

本
選
舉
公
報
共
二
頁
（
第
一
頁
）

臺灣省花蓮縣光復鄉 選舉公報第 1 8 屆 鄉 長 選 舉
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鄉民代表選舉第 1~4 選舉區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 ( 包括當日 ) 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前 ( 包括當日 ) 遷入設有戶籍，

至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繼續居住者，有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

市）長、鄉（鎮、市）民代表、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村（里）長選舉投票權。

【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 ( 一百零七年八

月十六日含當日 )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 原住民選出之縣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

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	投開票地點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

2.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

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

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

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

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6.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

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
1. 縣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2. 區域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3. 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

加印「山地原住民」字樣。

4. 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

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5. 鄉（鎮、市）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6. 區域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7. 平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票為淺橘色。另平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選

舉票，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8. 村（里）長選舉票為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圈選二人以上。

2.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 圈後加以塗改。

5.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 不加圈完全空白。

9.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一、打造安全、健康、和睦有禮居家環境。

二、發展地方產業、推動觀光景點的結盟。

三、重視各族群傳統文化特色。

四、配合政府長照計畫與照護弱勢團體政策。

五、資助各宗教團體公益活動。

六、提高生育補助與重陽敬老禮金。

七、創設青年諮商組織、重視青年建言。

八、協助鄉內學校教育活動。

九、編列農民購買小型農機具之補助經費。

十、繼續推動部落重大建設（太巴塱祭祀廣場後續工程、大馬太鞍豐羽計畫）。

十一、興建太巴塱部落多功能活動場所，及充實各村活動中心。

十二、鼓勵新住民融入在地並重視其母國傳統文化。

十三、培訓母語、編織、雕刻、音樂、舞蹈、手工藝、解說等人才。

十四、整建鄉公所辦公大樓。

十五、有感的行政服務與效益。

一、設置產官學界經濟產業諮詢委員，積極爭取上級政府競爭型經費。

二、形塑光復鄉產業品牌形象及建置中正及中山路特色商圈。

三、建立觀光產業及開拓農業產銷平台增加鄉民經濟收益。

四、提供偏遠地區交通車服務、改善自行車道系統及增設休憩設施。

五、成立行動服務團隊解決民瘼及倡導行政便民措施。

六、培育本鄉體育人才爭取企業贊助。

七、回復社區家政班體制強化婦女意見平台。

八、辦理各類公職考試輔導班培育行政專才。

九、推動重大節慶返鄉專車服務。

十、強化社區及民間社團功能提供長者照顧及兒童完善福利服務。

十一、結合學校推動弱勢家庭學童假日課後輔導照顧服務。

十二、推動上大和漫活養生村、馬太鞍濕地園區及太巴塱阿美族生活博物館。



遵
守
選
舉
法
令
，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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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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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選
舉
公
報
共
二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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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光復鄉鄉民代表第二選舉區候選人 ( 區域 )( 大全村、大興村、大富村、大豐村 )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鍾
玉
清

50
年
1
月
10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大全國小畢業

光復國中畢業

國立花蓮高工畢業

鄉民代表 5屆連任共計貳拾壹年

代表會主席兩屆

一、建議鄉公所編列預算於鄉內基礎建設不足急須施作的地方。

二、建議鄉公所颱風來襲能夠預警警戒待命，造成農損、道路溝渠損害處，能夠確實、通報搶修減少鄉親損失。

三、鄉內高齡化、隔代教養：能夠統籌鄉內社會福利資源、照顧弱勢家庭。

四、督促鄉公所開源節流，經費都能花在刀口上有效率的使用公帑。

2
張
永
國

52
年
10
月
10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大富國小畢業

富源國中畢業

花蓮高工建築科畢業

大富富安宮主委三屆

光復鄉鄉民代表 17、18、19 屆代表

家長會會長

一、重視農民權益，關心勞工安全。

二、強力監督鄉政、爭取基層建設。

三、獎勵生育、爭取福利、補助。

四、照顧老、少、殘障弱勢團體、行善關懷。

五、輔導就業、製造商機。

3
鍾
蔚
諮

64
年
8
月
17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花蓮縣光復鄉大進國民小學

花蓮縣光復鄉光復國民中學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大漢技術學院

花蓮縣光復鄉大進國民小學家長會副會長

花蓮縣光復鄉豐禾社區產業促進會理事長

現任光復鄉民代表會代表

一、協助各村村長及社區發展協會地方建設。

二、社區老人化，更應重視老人福利及爭取增加社區老人關懷照護之經費。

三、改善南區低窪地區居民排水及柏油路面鋪設。

四、解決農民農路之改善。

五、強力監督公所施政與經費預算。

六、堅持「認真服務，以民意為依歸」之理念，專職付出為鄉親。

光復鄉鄉民代表第三選舉區候選人 ( 平地原住民 )( 大華村、大安村、大同村、大進村、大平村、大馬村、大全村、大興村、大富村、大豐村 )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蔡
智
輝

50
年
12
月
2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省立關山工商職業學校

花蓮縣大漢工專肄業

領導士官班第 70 期砲長退伍

邱合豐大理石南港分廠廠長

創世紀水電行負責人

第十七屆大平村村長

第 20 屆光復鄉鄉民代表副主席

一、創新開發故鄉觀光景點與經濟產值。

二、建設部落老人服務生活福利設施。

三、早日落實故鄉豐羽計畫、創造週邊相關產業經濟價值。

四、監督鄉公所執行部落任何建設。

五、開創多元化就業空間與文化發展諮詢平台。

2
吳
榮
豊

44
年
8
月
21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環球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科畢

業

光復鄉民代表

光復儲蓄互助社理事長

烏卡蓋部落發展協會理事長

光復鄉衛生所志工

光豐地區農會小組長

光豐農會第六產銷班班長

一、維護原住民權益，照顧老弱婦孺。

二、落實推動政府長照政策，長者受保護與照顧。

三、監督鄉政建設平衡發展，繁榮部落。

四、發展觀光，促進地方產業，青年回鄉就業與服務。

五、為民服務，全力以赴。

3
許
秀
珍

47
年
1
月
20
日

女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光復國小

海星國中

花蓮女中

花蓮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師資

科

光復國中事務組長

光復鄉公所社會課長

光復鄉公所民政課長

光復鄉公所行原課課長

一、監督財政預算，力求鄉政資源分配均衡。

二、配合長照政策組織社區志工，關懷部落老小。

三、獎勵優秀體育人才，提升運動風氣。

四、推動本鄉藝文展演活動，結合觀光產業提升競爭力。

五、復振傳統工藝，培訓種子教師，建置文創展售平台，增加鄉民收入。

六、開辦原住民特考輔導班，提高鄉民從事公職機會。

七、賡續推動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計畫，保障農民生計。

4
楊
榮
川

47
年
1
月
1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省立花蓮高級中學

歷任北、中、南文理補習班班主任

現任臺北育千文理補習班、臺中立志文理補習班、

臺中大里西點文理補習班顧問

一、阿茲海默症之病患照護規劃。

二、獨居老人訪視規劃及患長期慢性病長者醫療協助。

三、啟動部落觀光產業。

5
Ipay-K

aeti

鄭
萬
正

51
年
1
月
10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私立萬能工業專科學校

原住民生活輔導員

原住民社會工作員

第二十屆光復鄉鄉民代表

大馬聖保祿歸化堂會長、組長

大馬太鞍豐年會大會會長

光復後備軍人輔導組長

光復鄉黨部委員暨小組長

一、有力監督部落（大馬太鞍）豐羽計畫執行施作，以符部落需求及理想。

二、推動部落傳統領域命名及確認核定。

三、部落傳統領域吉利潭（部落重要祈雨場域）施作完整及推動設置共管機制，俾利部落產業發展及進步。

四、推動部落文化街設置及部落傳統古屋維護、復振及重現，興產業、觀光文化發展。

五、推動設置部落故事牆繪製（光小擋土牆），呈現部落故事、歷史沿革等機會。

六、推動大興瀑布復振原貌及加強規劃桃芝颱風紀念館內部設施增進部落觀光發展及惕勵。

七、原住民語言列國家語言，加強設置輔導母語及學業課程班別，增進原住民學生競爭力。

八、有力監督、喉舌、專職、認真不可缺席。

九、堅持部落需求，捍衛部落權益。

光復鄉鄉民代表第四選舉區候選人 ( 平地原住民 )( 東富村、西富村、南富村、北富村 )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吳
依
臻

52
年
4
月
2
日

女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省立花蓮師範學院社會科教

育學系畢業

花蓮縣西富國小級任教師

花蓮縣大全國小級任教師

花蓮縣光復國小教師兼特教組長

花蓮縣瑞北國小教師兼主任

臺中市上石國小科任教師

太巴塱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督導

阿美族部落學校專任教師兼主任

花蓮縣議會議長中區特助

阿法隆文化藝術團團長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研究所碩士肄業

一、建構文化資產、再現部落風華。

二、提升公共建設、帶動觀光軸線。

三、強力問政風格、捍衛族人權益。

2
孫
銘
啟

68
年
1
月
26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省立花蓮女中
臺中市烘培商業工會監事

花蓮縣路易儲蓄互助社教育委員

一、傾聽部落耆老及年輕人的心聲，善加運用部落現有閒置空間，結合並建構部落在地產業之展售平台。

二、賡續政府造福老人政策，促進長期照護部落化。

三、結合政府資源積極爭取部落地方建設、爭取祭儀活動之經費補助，充分推動部落發展之文化精神。

3
吳
輝
明

41
年
6
月
17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光復高職
南富村村長

光復鄉鄉民代表

一、全心全意為民服務。

二、配合政府，推行長照 2.0，落實於部落族人。

三、配合政府推動臺灣阿美族文化教育。

四、全力爭取地方建設，以利部落便捷。

五、配合政府各項政令，落實於原鄉。

4
楊
天
明

47
年
7
月
20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基隆市忠孝國民小學

花蓮縣立光復國民中學

花蓮縣四維中學

曾任廣東省惠州市臺商促進協會理事

廣東省惠州市陳江鎮臺商促進協會副會長

現任明冠企業社、巴嗲麥商行、無是非休閒餐廳負

責人

一、強力推動鄉民生活品質。

二、強力推動鄉民應有權利。

三、強力推動鄉民應有福利。

四、強力推動鄉民農產銷售。

五、強力推動鄉民產業道路。

六、強力推動原民文化傳承。

選前買票有企圖，選後當選必貪污。
選前受賄不是福，賄選人士必貪污。

反賄選專線：0800-024-099


